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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贴

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简版报告

内永基联华绩评字〔2024〕第 041 号

为强化预算管理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检验财

政支出的预期目标实现程度，考核财政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委托内蒙古永基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对 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

补贴资金项目，从决策情况、过程情况、产出情况和效益情

况进行综合评价。各项目实施单位的责任是提供并保证绩效

评价资料的真实、合法和完整，我们的责任是按照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预算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呼政办字〔2020〕77 号）及绩效评价业务约

定书的相关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并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在绩效评价过程中，我们本着科学规范、公开公正、分

级分类、绩效相关的原则，依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

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会协〔2016〕10

号）以及委托方的相关要求等，实施了现场座谈、问卷调查、

资料收集、数据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绩效评

价中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制定绩效

评价实施方案、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该项目进行打

分，经过汇总分析，最终形成本报告，我们相信，我们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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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表评价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现将绩效评价开展情

况、评价过程及评价结论做如下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内容

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贴资

金项目主要根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蔬菜产业发

展七条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呼政发〔2022〕36 号文件，

对新建设施蔬菜基地、修缮温室、蔬菜种植、专业化蔬菜育

苗、优秀品牌奖励五类蔬菜生产项目进行补贴。

（二）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投入

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贴资

金项目共投入资金 5,070.87万元，根据 2022年 12月 2日呼

和浩特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市级农牧业专项资金的

通知》（呼财农指〔2022〕91 号）文件，市本级分配资金

4504.82 万元，根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蔬菜产

业发展七条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呼政发〔2022〕36号

文件，各旗县区级应配套 566.05万元，资金投入情况如下表：

表：1：2022 年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助资金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旗县区名称 市本级分配资金 旗县区配套资金

1 土默特左旗 780.51 177.21

2 托克托县 149.41 44.86



3

序号 旗县区名称 市本级分配资金 旗县区配套资金

3 赛罕区 811.07 -

4 新城区 31.54 -

5 玉泉区 591.32 156.00

6 和林格尔县 180.45 16.30

7 清水河县 408.60 102.00

8 武川县 1,551.92 69.68

合计 4,504.82 566.05

总计 5,070.87

2.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贴资

金项目截至 2024 年 1月 31 日，各旗县区预算执行情况如下，

其中土默特左旗执行市级补贴资金 291.20 万元，市级补贴

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37.31%，旗县区级应配套资金未配套，综

合预算执行率为 30.41%；托克托县市级补贴资金及旗县区级

应配套资金均未执行；和林格尔县执行市级补贴资金 180.45

万元，市级补贴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100.00%，旗县区级应配

套资金未执行，综合预算执行率为 91.72%；清水河县执行市

级补贴资金311.10万元，市级补贴资金预算执行率为76.14%，

旗县区级应配套资金未执行，综合预算执行率为 60.93%；武

川县执行市级补贴资金 1551.92 万元，市级补贴资金预算执

行率为 100.00%，旗县区级应配套资金未执行，综合预算执

行率为 95.70%；赛罕区市级补贴资金未执行；新城区执行市

级补贴资金 31.54 万元，以乡镇为单位支付，预算执行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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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玉泉区执行市级补贴资金 148.87 万元，市级补贴

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25.18%，旗县区应配套资金未执行，综合

预算执行率为 19.92%，详细情况见表 2。

表 2：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贴资金项目

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旗县区名称 市级补贴金额 旗县区应配套金额 支出金额 预算执行率

土左旗 780.51 177.21 291.20 30.41%

托克托县 149.41 44.86 - 0.00%

和林县 180.45 16.30 180.45 91.72%

清水河县 408.60 102.00 311.10 60.93%

武川县 1,551.92 69.68 1,551.92 95.70%

赛罕区 811.07 - - 0.00%

新城区 31.54 - 31.54 100.00%

玉泉区 591.32 156.00 148.87 19.92%

合计 4,504.82 566.05 2,515.08 49.60%

（二）主要绩效

评价结果表明，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

策措施补贴资金项目完成良好，从以下四个方面表述：

决策方面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较规范。绩

效目标设置欠合理，绩效指标不太明确，需进一步改进。预

算测算依据充分，资金分配合理性有待于提高。

过程方面：项目预算 4,504.82 万元，市级资金全部到

位，旗县区应配套资金均未配套，预算执行率 49.60%，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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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较合规。项目单位管理制度比较健全、但内控制度不

完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建立有效的绩效运行监控机制。

产出方面：通过梳理各项补贴资金的支出结构、支出方

向，对项目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各项工作数量、质量均未

达到预期标准，希望予以关注，积极提升。

效益方面 ：各项蔬菜生产补贴资金的投入，为各旗县

区提高蔬菜生产起到了较显著的效果；预期的社会效益较明

显；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良好，受补贴对象满意度较高。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通过对 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

补贴资金项目评价，了解到该项目共涉及 8 个旗县区，各旗

县区对申请补贴的蔬菜生产主体已初步验收；该项目投入市

级补贴资金 4,504.82 万元，各旗县区应配套资金 566.05 万

元；通过梳理汇总各旗县区市级预算资金执行情况及旗县区

配套资金执行情况，市级资金执行 2,515.08 万元，旗县区

配套资金 8 个旗县区均未执行，该项目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49.60%。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论

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贴资

金项目评价综合得分为 84.18 分，评价结论为“良”。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贴资金项目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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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情况表详见附件 1、附件 2。各部分

权重和绩效评分汇总见表 3：

表 3： 绩效评分汇总表

（二）各旗县区按照百分制得分排名

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政策措施补贴资

金项目各旗县区按照百分制得出绩效评价结果，排名见下表

4。

表 4：各旗县区按照百分制得分情况排名表

排名 旗县区 百分制得分 评价结果 备注

1 和林县 96.39 优

2 武川县 90.87 优

3 新城区 88.71 良

4 清水河县 87.79 良

5 托克托县 78.59 中

6 玉泉区 79.93 中

7 赛罕区 76.42 中

8 土左旗 75.33 中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通过调研发现，各旗县区农牧局在呼和浩特市农牧局的

指标 决策指标 过程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合计

权重 15 20 32 33 100

分值 11.96 15.89 25.73 30.60 84.18

得分率 79.73% 79.45% 80.41% 92.72% 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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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为实现呼和浩特市“十四五”时期蔬菜产业发展思

路目标，推动形成现代蔬菜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增强蔬菜供应能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提升蔬菜产业质量

和绿色发展水平上效果显著。具体做法及经验如下：

1.该项目实施加大了蔬菜供应量

该项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背景下，结合《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深入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各旗县

区依据市级财政部门及业务部门对《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

于促进蔬菜产业发展七条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呼政发

〔2022〕36 号文件，积极申请市级资金，强化财政资金绩效

管理基础上，鼓励多渠道蔬菜生产基地资金投入。根据不同

资金来源，建立创新性资金产权管理体制及不同资金收益分

配体制，扩张蔬菜生产规模，加大了蔬菜的供应量。

2.各旗县区级业务部门对于待补对象政策宣传与对象

选择工作扎实到位

通过调研各旗县区业务部门对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蔬菜产业发展七条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呼政

发〔2022〕36 号文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宣传，待补对象理

解文件精神后，积极向旗县区业务主管部门结合自身情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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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请，业务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按照文件精神在期初和

期末组织相关人员，对申请主体校验，并及时上报呼和浩特

市农牧局，同级业务部门及时上报同级财政部门，使得呼和

浩特市财政局与同级业务部门对财政预算资金能精确配套

于待补对象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评价组现场调研以及对各旗县区收集的资料进行

梳理、整合、总结后发现，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

若干政策措施补贴资金项目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各旗县区补贴流程执行不到位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印发《〈呼和浩特市促进产业发展七

条政策措施（试行）〉实施细则》该细则中有详细的补贴操

作流程，调研发现各旗县区在流程执行上缺失环节较多。总

结原因：对文件细节理解不到位，导致各管理环节缺失资料

较多。

原因分析：政策制度意识不强。从补贴流程资料缺失情

况来看，存在没有依据政策要求规范执行流程情况，反映出

基层政策制度意识不强，没有将政策制度要求完全灌输于实

践工作中。

2.各旗县区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工作较差

各旗县区绩效目标管理工作较差，个别旗县区未设置绩

效目标，或未进行中期监控以及项目绩效自评，绩效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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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原因分析：基层绩效管理意识不强。

从绩效管理以及旗县执行绩效不到位的角度来看，基层

工作人员绩效管理意识不强，没有认识到财政资金项目绩效

管理与国家委托代理机制要求下的财政资金监管内涵。

3.各旗县区补贴资金未及时支付到补贴对象

通过对各旗县区 2022 年呼和浩特市促进蔬菜生产若干

政策措施补贴资金项目相关财务资料的查阅梳理，托县和赛

罕区 2022 年度补贴资金全部未支付，剩余旗县区只支付了

部分补贴资金到补贴对象，从资金支出比例角度衡量，预算

执行情况较差，支出资金占应支付资金的 49.60%。

原因分析：旗县财政预算收入有待提高。

从旗县配套资金不到位以及预算执行率低的角度来看，

各旗县区在财政预算收入水平上处于较低水平，使得资金配

套能力不足，同时也导致了预算执行率低。

3. 补贴资金大于预算资金

修缮温室补贴资金超支 21.13 万元，补贴成本大于预算

成本。

原因分析：预算效益与补贴资金匹配度较低。

从效益指标扣分原因来看，普遍存在未达到计划效益的

情况，在旗县匹配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使得计划效益与执

行效益差距拉大。反映出预算效益与补贴资金匹配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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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建议

（一）各旗县区应建立绩效工作规范化管理与监督体制

针对各旗县区补贴流程执行不到位情况，各旗县区应建

立绩效工作规范化管理。对于管理环节及要求明确化；对于

环节名称目录化，对于要求内容要点按项目类型大纲列示，

并在大纲中指出规范化要求。

各旗县区应建立绩效工作监督体制。对于以上管理环节，

按照环节名称目录及要求，建立核查机制，明确核查要点。

除日常表格核查外，鼓励实地核查。

（二）各旗县区应加强基层工作人员绩效管理理论与操

作流程培训

基层工作人员绩效管理理论素养与实践流程的培养，对

于财政资金项目绩效管理至关重要。通过项目绩效资料梳理，

发现基层工作人员绩效管理意识不强，没有认识到财政资金

项目绩效管理与国家委托代理机制要求下的财政资金监管

内涵；绩效管理实践能力不强。由此导致绩效管理中绩效管

理以及旗县执行绩效不到位。

加强基层工作人员绩效管理理论和实践流程培训，有利

于基层工作人员，明确绩效管理实践环节要求，树立绩效管

理工作思路框架，根据实践情况，结合绩效管理要求，完善

绩效管理环节，达到绩效管理要求。

（三）加强对各旗县区业务与补贴资金的实时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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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应加强对各旗县区业务与补贴资金

执行情况开展实时性监督管理工作。

从各旗县补贴资金（所有旗县区配套资金均未配套）不

到位情况来看，直到项目实施后评价才发现其与计划效益差

距较大的问题。如果呼和浩特市农牧局能够对各旗县区业务

与补贴资金执行情况进行实时性监督管理。对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为了很好避免效益不理想问题，及时采取督促措施，

能够很好避免效益不理想问题。

内蒙古永基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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